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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大富科技（安徽）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 

 

创业板关注函〔2020〕第 544 号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大富科技（安徽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： 

2020 年 12 月 10 日，你公司披露《关于转让子公司股权及债权

的公告》。公告显示，公司拟将持有的子公司广州大凌实业有限公司

（以下简称“大凌实业”）51%的全部股权以及对大凌实业的全部债权

转给深圳市千帆建筑工程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千帆建筑”），其中股

权转让价款为人民币 1元，债权转让价款为人民币 5,000 万元。我部

对此表示关注，请你公司在核查的基础上就以下事项作出书面说明： 

1、公告显示，截止 2020 年 10 月 31 日，大凌实业资产账面价值

3,502.98 万元，评估值 8,530.25 万元。 

（1）请你公司补充说明大凌实业主要资产的具体明细，包括但不

限于资产名称、型号或者主要参数、购置时间、原值、账面价值、对

应的评估值等； 

（2）请你公司补充说明各主要资产评估的具体评估过程，包括但

不限于使用的评估方法、假设、关键参数的选取依据及合理性等，并

结合可比案例说明评估值的合理性； 

（3）公司仅采用资产基础法对大凌实业股权价值进行评估的原因

及合理性，并说明本次转让是否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。 

2、公告显示，你公司享有对大凌实业的债权金额约为人民币 10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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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15.08 万元（含本金和利息）。2019 年 11 月 15 日，你公司回复我部

关注函时称，“对于向大凌实业提供的借款，公司也多次进行催收及

讨论解决方案，2018 年 9 月，为了保障公司的利益并敦促大凌实业

返还债务，公司与大凌实业签署了《债务返还及担保协议》，约定大

凌实业将其名下房产、土地交付给公司处置，作为还款保障。由于大

凌实业至今未偿还借款，公司已向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并申

请财产保全。” 

（1）请你公司结合相关协议的具体内容，包括但不限于债权金额、

还款保障资产的权属及价值、处置措施等，补充说明 2018 年 9 月约

定还款保障措施的有效性，并说明公司 2019 年 11 月对我部关注函的

回复是否存在不实信息或者故意遗漏； 

（2）请你公司补充说明相关协议、诉讼及财产保全的后续进展情

况，并说明你公司是否就相关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； 

（3）请你公司补充说明相关债权的具体评估过程，包括但不限于

使用的评估方法、假设、关键参数的选取依据及合理性等，并结合已

采取的还款保障措施说明评估值的合理性； 

（4）请你公司补充说明在已采取保障措施的情况下，未选择对大

凌实业名下房产、土地进行处置而是选择按评估值转让债权的原因及

合理性，是否符合商业逻辑，是否损害上市公司利益，是否存在利益

输送的情形。 

3、公告显示，截止 2020 年 9 月 30 日，千帆建筑资产总额为 5,

563 万元，净资产为 1,096 万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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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请你公司结合千帆建筑的历史沿革，补充说明你公司、公司

控股股东、董监高人员与千帆建筑是否存在关联关系，是否存在任何

形式的资金往来或者其他利益安排。 

（2）结合千帆建筑的生产经营状况、资金状况及融资能力等，说

明千帆建筑的履约能力，支付本次股权转让款的资金来源，是否存在

资金来源于你公司或你公司关联方的情形。 

4、公告显示，本次股权及债权转让预计增加公司当期利润约人

民币 4,100 万元。 

（1）请你公司结合 2019 年度大凌实业资产减值准备计提情况、

公司对大凌实业债权的坏账准备计提情况，补充说明公司相关会计处

理的及时性、合理性； 

（2）请你公司补充说明本次交易预计增加当期利润的具体测算过

程、依据以及是否符合会计准则的要求。 

5、你公司认为应予说明的其他事项。 

请你公司就上述事项作出书面说明，在 12 月 18 日前将有关说明

材料报送我部并对外披露，同时抄送安徽证监局上市公司监管处。 

同时，提醒你公司：上市公司必须按照国家法律、法规和《深圳

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》，认真和及时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

上市公司的董事会全体成员必须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

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，并就其保证承担个别和连带

的责任。 

特此函告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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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创业板公司管理部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 年 12 月 15 日 

 

 

 

    


